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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由新臺幣 2,400 萬元，提高為新臺幣 6,400 萬元）。 

(三)增訂辦理特定活動期間，業者應另投保活動責任保險，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為新臺幣

3,200 萬元。 

二、觀光局基於觀光遊樂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將賡續會同地方主管機關及消防、建管、

衛生等有關機關執行觀光遊樂業安全檢查及管理業務，督導業者加強安全管理、確實依規定

投保，以維護遊客權益及安全。 

（五十五）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有效提升保母的品質與素質，政府應

對保母管理制度通盤檢討，並擬定相關辦法以淘汰不適任保母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503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4-193） 

顏委員就有效提升保母的品質與素質，政府應對保母管理制度通盤檢討，並擬定相關辦法以

淘汰不適任保母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6 條之 1 已規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以下簡稱居家托

育人員）之消極資格，倘居家托育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

停止服務，並強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已完成登記者，廢止其登記： 

(一)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騷擾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八歲之人，犯

刑法第 227 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三)有第 49 條各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四)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五)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

上諮詢後，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復查同法第 81 條已明定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消極資格，倘托嬰中心現職托育人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即停止其職務，並依相關規定予以調職、資遣、令其退休或終止勞動契約。 

(一)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騷擾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八歲之人，犯

刑法第 227 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二)有第 49 條各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諮詢後，認定不

能執行職務。 

三、另本部滾動式檢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研訂有關作業規定或原則

，以適時因應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實際管理所需並解決疑義，供其遵循以維托育服

務品質之穩定。又每年定期召開全國居家托育服務單位聯繫會報及全國托嬰中心督導聯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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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進行業務交流督導與管理。一旦發現有不利托育照顧情事，立即責成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加強輔導改善，如未積極改善，則請其依法處理後續相關事宜。 

四、綜上，不論是居家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托育人員，目前均透過相關機制與法令規定及程序積極

督導管理，並賦予不適任托育人員之退場機制，以充分保障受托兒童安全。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登革熱防疫應全民總動員並以撲滅室

內埃及斑蚊為重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502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4-190） 

顏委員就登革熱防疫應全民總動員並以撲滅室內埃及斑蚊為重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

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登革熱係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 條規定公告之第二類傳染病。同法第 5 條第 1 款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應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傳染病預防、流行

疫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檢疫、演習、分級動員等措施，並監督、指揮、輔導

及考核地方主管機關。 

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6 條第 9 款規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應配合及協助辦理

傳染病防治事項為公共環境清潔、消毒及廢棄物清理等事項。環保署依據「傳染病防治法」

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訂定「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

計畫」督導地方環保機關配合衛生機關防疫需求，協助辦理戶外公共場所之登革熱病媒蚊孳

生源清除及緊急化學（噴藥）防治等工作，另戶內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及噴藥係衛生單位權責

。環保署亦請地方環保局依據衛生福利部「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以「清除孳生源

為主，緊急噴藥為輔」防治原則，持續以「清除再清除，檢查再檢查」方式，落實巡查清理

。對於戶外公共場所未妥善處理積水容器致病媒蚊孳生的污染行為，依「廢棄物清理法」予

以查處。 

三、環保署積極配合衛生福利部推動登革熱病媒蚊防治工作，持續督導地方政府環保機關執行環境

清理，並配合衛生單位實施緊急消毒。環保署網頁亦已設置宣傳專區，提供新聞、宣傳電子

海報、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微電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登革熱傳染病介紹、綠網髒亂剋

星 APP 操作說明等資料，以加強宣傳民眾主動檢查及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四、環保署辦理「全國登革熱孳生源複式動員檢查評比專案計畫」，於全國 22 直轄市、縣（市）

實施複式動員檢查，加強清除登革熱病媒蚊主要孳生場所、棄置之積水容器等，結合社會資

源由村里長發動住戶、學校、社區等，自我檢查登革熱病媒蚊孳生場所並予以清除，加強髒

亂點、空地列管稽查及孳生源之管理，對不符合規定者依法告發取締。 

五、環保署請各部會持續彙送權管空地空屋綠網建置及空屋空地巡檢或清理資料，落實相關管理措

施。於 104 年 9 月 11 日邀集中央各部會召開「中央部會權管空地空屋資料建檔管理研商會」

研商權管空地空屋建檔管理及開口合約等相關事宜，另於 104 年 10 月 1 日召開落實空屋空地


